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94號

抗  告  人  來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英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誠豐天廈管理委員會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

件，對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65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所屬社區即臺中市南屯區向上

南路誠豐天廈（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2月28日召開1

13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作成「14樓來

瑪公司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皆不應占用位於B2編號14下、24

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下

稱系爭停車位），應由管委會全權處理並排除停車位上所設

車位地鎖」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系爭停車位向由伊

占有，相對人亦於同年8月12日同意伊就之進行保養修繕，

倘相對人依系爭決議執行，形同剝奪伊就系爭停車位之使用

收益權，且相對人一旦處分系爭停車位，將徒增法律關係之

複雜，恐難以回復原有狀態；又相對人已破壞其中部分停車

位之地鎖，妨礙伊就系爭停車位之占有、使用權，而有急迫

之危險。伊已訴請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現由原法院114年度

訴字第383號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為免伊因本件

爭執之法律關係，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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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和解、撤回起訴而終結前，禁止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

原法院不察，駁回伊聲請，顯有違誤，爰依法提起抗告等

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於伊113年6月會議開會時自稱

有系爭停車位使用權，惟伊未同意或決定抗告人有使用系爭

停車位及設置地鎖之權，故此召開系爭會議。伊拆除地鎖，

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執行系爭會議決議事項，

並無侵害抗告人權益。抗告人縱有系爭停車位之專用使用

權，亦僅因系爭決議受有無法使用系爭停車位，相當於租金

之損害，並無受不能回復損害之情，亦難認生急迫危險之虞

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

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

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

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

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

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

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

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

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

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

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

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

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

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

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

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

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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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

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

自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權人聲請時，應釋明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必待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

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始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

足，尚不能因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

而准其聲請。　　

四、本院查：　　

　㈠抗告人主張系爭會議作成之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現由本案訴

訟審理中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會議紀錄、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相對人113年度6月份會議紀錄、裝潢施工申請書、裝潢

施工約定同意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39頁），堪認抗告人

就其主張與相對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已為釋明。

　㈡抗告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乙節，雖主張倘相對人依系

爭決議執行，形同剝奪抗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使用收益權；

相對人一旦處分系爭停車位，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恐難

以回復原有狀態；又相對人已破壞其中部分停車位之地鎖，

妨礙抗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占有、使用權，而有急迫之危險

云云，並提出系爭停車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

大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報價單、統一發票、工

程款請款單為證（見原審卷第41至45頁、本院卷第37至51

頁）。然查，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因相對人依系爭決

議執行，禁止包括抗告人在內之區分所有權人占有使用系爭

停車位，並拆除其上地鎖，抗告人至多受有地鎖毀損、暫時

無法使用系爭停車位之損害，而該等損害本得以金錢為補

償；復觀之抗告人提出購買地鎖設備之上開報價單、統一發

票，單價金額為新臺幣2,900元，金額非高；至工程請款單

乃其於111年3月2日支出二層機坑沉箱式停車設備車台更新

工程之款項，惟此款項之支出，乃抗告人為達其占有使用系

爭停車位之個人利益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是否屬相對人

執行系爭決議之執行所肇致損害，容屬可疑，自難據此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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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主張將因系爭決議之執行受有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

為真。又系爭決議內容並非處分系爭停車位，是抗告人主張

為避免相對人處分系爭停車位，使法律關係更趨複雜，而有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云云，更屬無據。又系爭決議乃因系

爭停車位使用權有爭議，因此於確定使用權人前，禁止所有

區分所有權人使用，顯涉及系爭社區停車場公共空間秩序之

管理及住戶權益之維護，非僅關私益，兩相權衡，抗告人所

受損害，亦難認為重大。至抗告人是否為系爭停車位之合法

使用權人，系爭決議之效力為何，乃抗告人本案訴訟有無理

由之問題，非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程序所得審究，附此敘

明。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雖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然抗告人未釋

明有何防止重大之損害、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

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保全必要性。是抗告人依民事訴訟

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洵非有據。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

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李佳芳

　　　　　　　　　　　　　　　　　　法　官　郭妙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涂村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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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94號
抗  告  人  來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英洲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誠豐天廈管理委員會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6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所屬社區即臺中市南屯區向上南路誠豐天廈（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2月28日召開113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作成「14樓來瑪公司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皆不應占用位於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下稱系爭停車位），應由管委會全權處理並排除停車位上所設車位地鎖」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系爭停車位向由伊占有，相對人亦於同年8月12日同意伊就之進行保養修繕，倘相對人依系爭決議執行，形同剝奪伊就系爭停車位之使用收益權，且相對人一旦處分系爭停車位，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恐難以回復原有狀態；又相對人已破壞其中部分停車位之地鎖，妨礙伊就系爭停車位之占有、使用權，而有急迫之危險。伊已訴請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現由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383號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為免伊因本件爭執之法律關係，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起訴而終結前，禁止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原法院不察，駁回伊聲請，顯有違誤，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於伊113年6月會議開會時自稱有系爭停車位使用權，惟伊未同意或決定抗告人有使用系爭停車位及設置地鎖之權，故此召開系爭會議。伊拆除地鎖，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執行系爭會議決議事項，並無侵害抗告人權益。抗告人縱有系爭停車位之專用使用權，亦僅因系爭決議受有無法使用系爭停車位，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並無受不能回復損害之情，亦難認生急迫危險之虞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自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權人聲請時，應釋明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必待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始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尚不能因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而准其聲請。　　
四、本院查：　　
　㈠抗告人主張系爭會議作成之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現由本案訴訟審理中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會議紀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相對人113年度6月份會議紀錄、裝潢施工申請書、裝潢施工約定同意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39頁），堪認抗告人就其主張與相對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已為釋明。
　㈡抗告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乙節，雖主張倘相對人依系爭決議執行，形同剝奪抗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使用收益權；相對人一旦處分系爭停車位，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恐難以回復原有狀態；又相對人已破壞其中部分停車位之地鎖，妨礙抗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占有、使用權，而有急迫之危險云云，並提出系爭停車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報價單、統一發票、工程款請款單為證（見原審卷第41至45頁、本院卷第37至51頁）。然查，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因相對人依系爭決議執行，禁止包括抗告人在內之區分所有權人占有使用系爭停車位，並拆除其上地鎖，抗告人至多受有地鎖毀損、暫時無法使用系爭停車位之損害，而該等損害本得以金錢為補償；復觀之抗告人提出購買地鎖設備之上開報價單、統一發票，單價金額為新臺幣2,900元，金額非高；至工程請款單乃其於111年3月2日支出二層機坑沉箱式停車設備車台更新工程之款項，惟此款項之支出，乃抗告人為達其占有使用系爭停車位之個人利益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是否屬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之執行所肇致損害，容屬可疑，自難據此認抗告人主張將因系爭決議之執行受有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為真。又系爭決議內容並非處分系爭停車位，是抗告人主張為避免相對人處分系爭停車位，使法律關係更趨複雜，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云云，更屬無據。又系爭決議乃因系爭停車位使用權有爭議，因此於確定使用權人前，禁止所有區分所有權人使用，顯涉及系爭社區停車場公共空間秩序之管理及住戶權益之維護，非僅關私益，兩相權衡，抗告人所受損害，亦難認為重大。至抗告人是否為系爭停車位之合法使用權人，系爭決議之效力為何，乃抗告人本案訴訟有無理由之問題，非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程序所得審究，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雖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然抗告人未釋明有何防止重大之損害、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保全必要性。是抗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洵非有據。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李佳芳
　　　　　　　　　　　　　　　　　　法　官　郭妙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涂村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94號

抗  告  人  來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英洲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誠豐天廈管理委員會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

，對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65號

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所屬社區即臺中市南屯區向上

    南路誠豐天廈（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2月28日召開1

    13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作成「14樓來

    瑪公司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皆不應占用位於B2編號14下、24

    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下

    稱系爭停車位），應由管委會全權處理並排除停車位上所設

    車位地鎖」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系爭停車位向由伊

    占有，相對人亦於同年8月12日同意伊就之進行保養修繕，

    倘相對人依系爭決議執行，形同剝奪伊就系爭停車位之使用

    收益權，且相對人一旦處分系爭停車位，將徒增法律關係之

    複雜，恐難以回復原有狀態；又相對人已破壞其中部分停車

    位之地鎖，妨礙伊就系爭停車位之占有、使用權，而有急迫

    之危險。伊已訴請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現由原法院114年度

    訴字第383號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為免伊因本件

    爭執之法律關係，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

    定或和解、撤回起訴而終結前，禁止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

    原法院不察，駁回伊聲請，顯有違誤，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

    。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於伊113年6月會議開會時自稱

    有系爭停車位使用權，惟伊未同意或決定抗告人有使用系爭

    停車位及設置地鎖之權，故此召開系爭會議。伊拆除地鎖，

    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執行系爭會議決議事項，

    並無侵害抗告人權益。抗告人縱有系爭停車位之專用使用權

    ，亦僅因系爭決議受有無法使用系爭停車位，相當於租金之

    損害，並無受不能回復損害之情，亦難認生急迫危險之虞等

    語，資為抗辯。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

    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

    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

    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

    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

    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

    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

    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

    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

    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

    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

    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

    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

    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

    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

    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

    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

    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

    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

    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

    自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權人聲請時，應釋明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必待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

    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始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尚不能因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而

    准其聲請。　　

四、本院查：　　

　㈠抗告人主張系爭會議作成之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現由本案訴

    訟審理中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會議紀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相對人113年度6月份會議紀錄、裝潢施工申請書、裝潢施

    工約定同意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39頁），堪認抗告人就

    其主張與相對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已為釋明。

　㈡抗告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乙節，雖主張倘相對人依系

    爭決議執行，形同剝奪抗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使用收益權；

    相對人一旦處分系爭停車位，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恐難

    以回復原有狀態；又相對人已破壞其中部分停車位之地鎖，

    妨礙抗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占有、使用權，而有急迫之危險

    云云，並提出系爭停車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

    大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報價單、統一發票、工

    程款請款單為證（見原審卷第41至45頁、本院卷第37至51頁

    ）。然查，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因相對人依系爭決議

    執行，禁止包括抗告人在內之區分所有權人占有使用系爭停

    車位，並拆除其上地鎖，抗告人至多受有地鎖毀損、暫時無

    法使用系爭停車位之損害，而該等損害本得以金錢為補償；

    復觀之抗告人提出購買地鎖設備之上開報價單、統一發票，

    單價金額為新臺幣2,900元，金額非高；至工程請款單乃其

    於111年3月2日支出二層機坑沉箱式停車設備車台更新工程

    之款項，惟此款項之支出，乃抗告人為達其占有使用系爭停

    車位之個人利益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是否屬相對人執行

    系爭決議之執行所肇致損害，容屬可疑，自難據此認抗告人

    主張將因系爭決議之執行受有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為真

    。又系爭決議內容並非處分系爭停車位，是抗告人主張為避

    免相對人處分系爭停車位，使法律關係更趨複雜，而有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必要云云，更屬無據。又系爭決議乃因系爭停

    車位使用權有爭議，因此於確定使用權人前，禁止所有區分

    所有權人使用，顯涉及系爭社區停車場公共空間秩序之管理

    及住戶權益之維護，非僅關私益，兩相權衡，抗告人所受損

    害，亦難認為重大。至抗告人是否為系爭停車位之合法使用

    權人，系爭決議之效力為何，乃抗告人本案訴訟有無理由之

    問題，非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程序所得審究，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雖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然抗告人未釋

    明有何防止重大之損害、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

    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保全必要性。是抗告人依民事訴訟

    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洵非有據。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

    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李佳芳

　　　　　　　　　　　　　　　　　　法　官　郭妙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涂村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94號

抗  告  人  來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英洲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誠豐天廈管理委員會間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6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所屬社區即臺中市南屯區向上南路誠豐天廈（下稱系爭社區）於民國113年12月28日召開113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作成「14樓來瑪公司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皆不應占用位於B2編號14下、24下、28上、28下、38下等5個目前使用權不明之停車位（下稱系爭停車位），應由管委會全權處理並排除停車位上所設車位地鎖」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系爭停車位向由伊占有，相對人亦於同年8月12日同意伊就之進行保養修繕，倘相對人依系爭決議執行，形同剝奪伊就系爭停車位之使用收益權，且相對人一旦處分系爭停車位，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恐難以回復原有狀態；又相對人已破壞其中部分停車位之地鎖，妨礙伊就系爭停車位之占有、使用權，而有急迫之危險。伊已訴請確認系爭決議無效，現由原法院114年度訴字第383號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為免伊因本件爭執之法律關係，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起訴而終結前，禁止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原法院不察，駁回伊聲請，顯有違誤，爰依法提起抗告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於伊113年6月會議開會時自稱有系爭停車位使用權，惟伊未同意或決定抗告人有使用系爭停車位及設置地鎖之權，故此召開系爭會議。伊拆除地鎖，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執行系爭會議決議事項，並無侵害抗告人權益。抗告人縱有系爭停車位之專用使用權，亦僅因系爭決議受有無法使用系爭停車位，相當於租金之損害，並無受不能回復損害之情，亦難認生急迫危險之虞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自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債權人聲請時，應釋明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必待釋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始得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尚不能因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而准其聲請。　　

四、本院查：　　

　㈠抗告人主張系爭會議作成之系爭決議應屬無效，現由本案訴訟審理中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會議紀錄、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相對人113年度6月份會議紀錄、裝潢施工申請書、裝潢施工約定同意書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39頁），堪認抗告人就其主張與相對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已為釋明。

　㈡抗告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乙節，雖主張倘相對人依系爭決議執行，形同剝奪抗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使用收益權；相對人一旦處分系爭停車位，將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恐難以回復原有狀態；又相對人已破壞其中部分停車位之地鎖，妨礙抗告人就系爭停車位之占有、使用權，而有急迫之危險云云，並提出系爭停車位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報價單、統一發票、工程款請款單為證（見原審卷第41至45頁、本院卷第37至51頁）。然查，抗告人於本案訴訟確定前，因相對人依系爭決議執行，禁止包括抗告人在內之區分所有權人占有使用系爭停車位，並拆除其上地鎖，抗告人至多受有地鎖毀損、暫時無法使用系爭停車位之損害，而該等損害本得以金錢為補償；復觀之抗告人提出購買地鎖設備之上開報價單、統一發票，單價金額為新臺幣2,900元，金額非高；至工程請款單乃其於111年3月2日支出二層機坑沉箱式停車設備車台更新工程之款項，惟此款項之支出，乃抗告人為達其占有使用系爭停車位之個人利益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是否屬相對人執行系爭決議之執行所肇致損害，容屬可疑，自難據此認抗告人主張將因系爭決議之執行受有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為真。又系爭決議內容並非處分系爭停車位，是抗告人主張為避免相對人處分系爭停車位，使法律關係更趨複雜，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云云，更屬無據。又系爭決議乃因系爭停車位使用權有爭議，因此於確定使用權人前，禁止所有區分所有權人使用，顯涉及系爭社區停車場公共空間秩序之管理及住戶權益之維護，非僅關私益，兩相權衡，抗告人所受損害，亦難認為重大。至抗告人是否為系爭停車位之合法使用權人，系爭決議之效力為何，乃抗告人本案訴訟有無理由之問題，非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程序所得審究，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雖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然抗告人未釋明有何防止重大之損害、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保全必要性。是抗告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洵非有據。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論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李佳芳

　　　　　　　　　　　　　　　　　　法　官　郭妙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涂村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 　　日





